电视字幕合同

客户名称（甲方）：

发布单位名称（乙方）：洛阳欣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发布概况

（1）发布内容：甲方所选电视台在规定时间段内,电视屏幕顶端或底端,滚动字幕,大小为不影响电视用户正常观看为宜。

（3）发布区域：偃师、伊川、嵩县、栾川、义马、渑池有线电视飞播30日宣传。

第二条：合同价款及支付方式

费用明细单
	区域
	时间
	费用
	备注

	偃师
	30天
	6500
	

	伊川
	30天
	11500
	

	嵩县
	30天
	8000
	

	栾川
	30天
	8000
	

	渑池
	30天
	11000
	

	义马
	30天
	9500
	

	
	
	54500
	


     原价54500元，优惠价为人民币： 50000 元，大写： 伍万元整。
     本合同签订之日，首付总款项的 50 %，即 25000元整（大写：贰万伍仟 元整），在执行结束前三日内付清剩余款项 25000 元整（大写：贰万伍仟元整 ）。

注：本合同包含正规发票，在合同结束后乙方提供本次发布的监控报告图片。

第三条：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承诺其提供的文字内容真实、合法、有效，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他人的民事权利。

2．甲方发布的内容属于合法，必须在发布前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内容进行审批的，应当向乙方提供书面的相关审批文件，并保证批准文件的真实、有效。

3.甲方应向乙方提交内容所涉及的他人民事权利的合法使用许可证明。在内容中使用他人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他人的书面同意，使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4.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时间、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5.甲方不得擅自更改或撤销发布订单。 如因特别原因需要撤销发布订单的，应在发布日的 3 天前，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

6.因乙方原因造成无法按期发布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顺延履行。

（二）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合法拥有本合同约定媒体的发布资格。

2．乙方应按照双方约定保质保量发布内容。

3．乙方应建立审查制度，配备相应的审查人员，审查样带。样带必须经审查人员签字同意后方可发布，并记录在案存档。

4．甲方提供的样带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或者规格不符合技术标准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修改。甲方应在发布日的3天前，将修改后的样带交给乙方。如甲方不同意修改或逾期仍未提交修改稿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有权要求甲方赔偿。

5．乙方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自本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保存本合同文本两年。

第四条：违约责任

（一）甲方未按照约定付款的，每逾期一天按照未支付金额的5‰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时间超过3日，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二）乙方已尽法定审查义务，而因甲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造成作品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三）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未按约定时间播出的，甲方可要求乙方另行约定继续播出。乙方不得擅自改变约定发布的栏目、时长、时段和内容。因特别原因乙方需将甲方内容调整至其他栏目或时段发布的，需在发布日的3天前，书面通知乙方，双方协商解决。
第五条:其他

因不可抗力及重大突发新闻事件致使无法按约定发布的，或未尽事项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执叁份，乙方执一份。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即日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 ：                           乙方：洛阳欣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章）                   单位名称：（章）

负责人：                          负责人：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